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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說:

係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地址: 11008臺北市市府路lj，t南區

承辦人 : 越做宏

電話 : 1 999 C外縣市請撥27258889 )轉838]

傳真: 27203922 
電子信箱: bm1 629@mai 1. taipei . gov. l.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管造工程工業向業公會

發文 日 期 : 中華民國 107年5月 25 日

發文字號 :北市都援建字第 1 0737251600號
迫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 C37251600AOO_ATTCHl. pd f) 

主話:有關責學會增列施志;1鳥、黨達毅、陳俊仲、林軒技師等4

員辦理「臺北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說明會」諮詢委員

一案 ， 詳如說明 ， 復請查照。

說，明:

一、 復貴公會107年5月 16 日 ( 106 )臺基學鈴字第 10705010號

函 。

二、按 「 臺北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說明會備查作業原則」

第4點第 1項第 12款規定，受託團體辦理施工計畫說明會應

遴聘其有第2點規定實際工程10年以上經驗之學者專家或

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為委員，案內施之、鴻 、 葉速發、林軒技

師等3 員既經貴公會審查確認符合前開資格 ，本局同 意核備

。 惟陳俊仲技師實際工程經驗尚未填寫明確，故本局歉難

同意核備 。

三、副本抄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、 臺灣、區綜合學

造工程工業公會台北辦事處，檢送台北市基礎工程學會本

次增列「 奎北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說明會」之委員學

經歷表一份(女口附件)轉知會員參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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